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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6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处（科）室、中心、所、分院区：

根据省卫计委《关于开展2016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卫人秘〔2016〕511号）文件的精神，现就我院2016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相关要求

1、2016年申报评审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按卫人秘〔2014〕358号文件标准条件执行。

2、我院此次卫生系列高级职称推荐评审仍实行评聘一致，在核准的岗位职数限额内开展评聘工作，按照规定的结构比例，严格按岗申报和聘任。

 3、凡申报晋升卫生系列高级技术资格者均须参加由省卫生计生委统一组织的专业理论考试(2015年理论考试成绩合格2年有效、考试当日正在执行援外、援藏、援疆、因公出国任务者免考)，理论考试合格人员方可参加评审。

4、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对口支援工作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7号）、《关于做好城市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基层卫生工作的通知》（卫基层秘〔2015〕277号）和我省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相关精神，要求县级及以上医疗、疾控和妇保机构医生晋升高级职称前，任期内必须到农村或城市社区连续服务满半年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没有达到服务时间的取消其职称晋升资格。

5、申报人员从事本专业工作聘用年限、学历（学位）证及执业资格注册的时间计算，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的时效均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发表的论文、职称外语考试成绩等，不作为2016年评审的有效材料。

6、2016年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理论考试合格人员名单已于9月下旬在省卫计委网站公布。申报人员于9月23日-10月8日期间，登陆省卫计委网站“2016年卫生系列高级职称材料申报系统”以个人申报形式录入评审材料相关内容(逾期申报系统将关闭)，未按要求录入申报材料者不得参与评审。通过申报系统随机抽取的病案号和专题所附原始资料号将于10月中下旬在省卫计委网站公布，所有与病案相关的原始资料或主持危急重症抢救和疑难病症处理或主刀（指导）手术病例50例一览表抽取时只认可住院号，申报人员必须按公布内容提交材料参与评审，不得更换。

7、根据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评审费收费标准的函》（皖价费〔2005〕72号）批复：收费标准为评审费300元/人。

二、院内评审推荐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评审推荐程序

1、提出申请：申报者填写《任期内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及申请表》,经科室主任和片主任同意并签署审查意见后报送院人事处，同时将申报职称晋升所要求的有关材料报送所在行政片。

2、申报材料初审：各行政片组织专家对申报人员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按照评审条件和要求，对申报人员的论文、专题、病案、原始资料等进行审查把关。

3、申报人员述职：各行政片所推荐的人员均要参加医院统一组织的晋升述职会。述职内容包括：任期内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医教研主要工作业绩、执行规章制度、职业道德、医患沟通、完成政府和医院指令性任务情况、下一步工作目标。医院组织同行专家及相关人员对其述职进行评议。晋升述职采用多媒体展示的形式（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每人报告时间不超过5分钟，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每人报告时间不超过3分钟）。

4、综合量化考核：医院组织由医务处、科研处、教育处、党办、纪委、人事处、护理部、门诊部、计财处、信息中心、院外医疗部、各总支/行政片等对申报晋升人员进行的任期内综合考核，并提出考核意见报院职称推荐评审委员会。

5、院内推荐评审会：召开院职称推荐评审会，结合述职评议、综合考核意见对申报晋升人员进行综合评审推荐。评审推荐结果在院内公示后上报省卫计委职称办公室。

（二）时间安排：

（1）9月23日-10月8日期间，登陆省卫计委网站“2016年卫生系列高级职称材料申报系统”以个人申报形式录入评审材料相关内容；

（2）9月27日-29日，个人申请，填写《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及申请表》，并提交至人事处；

（3）10月9日-10日（暂定），召开晋升展示会； 

（4）10月11日-14日，申报人员提交全部申报材料；

（5）10月11日-15日，任期综合量化考核；

（6）10月17日-19日，各行政片/总支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医务处组织专家对申报人员提供的《主持危急重症抢救和疑难病症处理或主刀（指导）手术病例一览表》进行抽查；

（7）10月23日（暂定），召开院职称推荐评审会；

（9）10月24日-30日（暂定），评审推荐名单院内公示。

三、申报评审卫生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须提交以的材料及注意事项，详见《提交材料须知》（详见附件）。

四、非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推荐工作参照此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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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总支/行政片、处（科）室，高度重视职称申报推荐工作，按照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对申报的评审材料进行认真审核，认真做好2016年度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的申报和推荐工作。

安徽省立医院

2016年9月29日

